
自治区工信厅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报告具体问题整改进展情况

一、一些地方钢铁去产能落实不力。昌吉州闽新钢铁闵航特

钢公司原有 1台 40吨转炉和 2台 40吨电炉，未列入国务院备案

的钢铁行业冶炼设备清单，属于违规产能，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

部门仍同意将其用于新建钢铁项目产能置换。

整改时限：2023年底前

进展情况：已完成

1.自治区工信厅会同自治区有关单位组织乌鲁木齐市、昌吉

州等地对产能数据开展核定工作。根据核定情况，自治区向国家

行文申请对产能数据进行认定。

2.闽航特钢公司按照底单数据制定了产能置换方案并提出

产能置换申请。自治区工信厅于 10月 23日至 11月 17日对闽航

特钢公司产能置换方案予以公示，经公示无异议，11月 18日将

产能置换方案予以公告，同时对该企业 2018 年已公告的产能置

换方案予以撤销，完成了产能置换程序。根据阜康市统计局数据，

闽航特钢公司 2022年、2023年粗钢产量均未超过国务院报备底

单中的产能数据。

3.自治区工信厅组织各地（州、市）对已开展的钢铁产能置

换项目开展自查工作，根据各地（州、市）自查及自治区工信厅

核查，已开展的产能置换项目符合国家产能置换政策要求，无通



过产能置换新增钢铁产能。

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问题突出。“乌-昌-石”区域能源结构

偏煤，产业结构偏重，排放总量远超环境承载能力，是新疆大气

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整改时限：2025年底前

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1.印发《关于开展工业领域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回头看”

的通知》，组织各地州开展落后产能“回头看”的摸排工作，此轮

排查未发现落后产能。

2.完成区域内砖瓦轮窑落后产能淘汰工作，发布了两批公

告，分别是《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砖瓦轮窑淘汰落后产能情况

的公告（第一批）》《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烧结砖瓦行业淘汰落

后产能情况的公告（第二批）》。

3.指导相关地州工信部门推动区域内焦化行业 4.3 米炭化室

有序退出。2023年有关区域内 1家焦化企业停产关闭。

三、同防同治要求落实不力。自治区《关于加强乌鲁木齐、

昌吉、石河子、五家渠区域环境同防同治的意见》提出区域大气

污染应进行同防同治。但督察发现，相关市州及部门同防同治工

作落实不到位，还存在各自为战、各搞一摊的问题，自治区虽然

多次组织开展区域联合执法检查，但工作力度不够，实际成效不

明显。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进展情况：已完成，长期坚持

1.配合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修订《关于加强乌鲁木齐、昌吉、

石河子、五家渠区域环境同防同治的意见》，完成《关于“乌-昌-

石”区域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公告》。严格落实《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关于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定期汇报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落实情况。

2.联合自治区（兵团）生态环境部门印发《关于下达 2023

至 2024年新疆水泥行业错峰生产计划的通知》，推进水泥行业实

施错峰生产，减少水泥企业采暖季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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